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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发改农经复〔2021〕92号
━━━━━━━━━━━━━━━━━━━━━━━

[bookmark: OLE_LINK1]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盈江县平原镇蚕桑烘茧站扶贫车间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平原镇人民政府：
你镇上报的《平原镇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盈江县平原镇蚕桑烘茧站扶贫车间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平政发〔2021〕120号）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1、 项目名称：盈江县平原镇蚕桑烘茧站扶贫车间建设项目
二﹑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三﹑项目建设地点：平原镇拉勐村拉勐小组
四、建设年限：2021年05月至09月
五、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一）主体工程：1.新建烘茧车间（二层，钢架结构）2916.88平方米；2.新建1#家蚕生[image: Seal]物反应器厂房（一层，钢架结构）517.12平方米；3新建2#家蚕生物反应器厂房（一层，钢架结构）1087.28平方米；4.新建附属用房（二层，砖混结构）487.84平方米；5.新建管理用房（一层，砖混结构）70.68平方米。
（二）附属工程：1.新建蓄水池180.0立方米；2.场地及道路硬化1873.2平方米；3.新建雨棚434.82平方米；4.新建围墙380米；5.新建大门一道，以及供配电线路、供水工程等。
六、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853.9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用80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9万元；预备费24.9万元。资金来源：2021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青浦区）800万元、自筹资金53.9万元。
七、招投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相关规定，认真做好项目建设招投标工作。
八、接文后，请严格按照我局的批复完善相关手续，待手续齐全方可开工。在资金管理上严格执行国家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1年5月14日 

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1年5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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